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厦门市三级医院柔性引进高级医学人才实行“双主任制”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厦卫人〔2016〕181号

各区卫计局、各市属医院、各有关医院： 
根据《厦门市卫生局关于印发三级医院柔性引进高级医学人才实施“双主任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厦卫人【2014】3号），2014年起在全市三级医院推行“双主任制”柔性引进人才模式。经过两年来的试行，先后有24名国内知名专家受聘我市三级医院特聘主任，为破解我市引进高级医学人才难题、快速提升我市医学学科建设水平、临床诊疗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规范“双主任制”管理工作，结合试行期间实际情况，现将我委《厦门市三级医院柔性引进高级医学人才实行“双主任制”管理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6月14日 

厦门市三级医院柔性引进
高级医学人才实行“双主任制”管理的实施办法
[bookmark: _GoBack]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厦门市实施“海纳百川”人才计划打造“人才特区”2013—2020行动纲要及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厦委办〔2013〕10号)精神，为破解我市引进高层次卫生人才难题，快速提升我市三级医院医学学科、临床诊疗技术和管理水平，决定在我市三级医院继续推行柔性引进高级医学人才实行“双主任制”管理。 
一、“双主任制” 
“双主任制”系指我市三级医院（含公立医院、驻厦部队医院和社会办医院）的领先学科、重点专科、规划重点建设专科和医学院士指导平台牵头单位相关学科，以柔性引进方式，特聘国内外知名医院学科带头人、知名专家担任该专科主任（专称：“特聘主任”、下同），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特聘主任全面管理科室的权力，并按照协议要求承担学科发展、科室管理、临床诊疗、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责任。同时，为配合特聘主任开展工作，保证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本市三级医院在该专科选聘本院专家担任执行主任（专称“执行主任”、下同），执行主任根据特聘主任的授权负责科室的日常管理具体工作。 
二、特聘主任选聘条件 
（一）申报“双主任制”学科：必须是我市三级医院领先学科、重点专科、规划重点专科、医学院士指导平台牵头单位的相关学科。其中已有特聘主任的科室不再重复申报，属于医学院士指导平台牵头单位的相关学科申报时需征得院士同意。 
（二）特聘主任选聘对象：重点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直管医院、教育部直属重点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境内外知名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等三级甲等医院中选聘，台湾地区需从医学中心选聘。其他知名三级甲等医院领先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也纳入特聘主任选聘范围。 
（三）特聘主任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教授或副教授及正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具有国家级专业委员会委员以上学术职务、或省级专业委员会常委以上学术职务任职经历，或台湾地区相对应学术职务任职经历； 
3、具有原单位科室副主任以上职务任职经历； 
4、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四）特聘主任在厦工作时间：每月到厦工作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2天；或每月在厦工作时间不少于4天。 
三、特聘主任选聘程序 
（一）三级医院应根据厦门市“海纳百川”柔性引进人才有关政策文件，与特聘主任人选充分协商，签订符合“双主任制”目标要求和权责明晰的《特聘主任协议》。《协议》应明确任期目标、岗位职责、聘任期限（一般为3年）、在厦工作时间和薪酬待遇等主要内容。 
（二）三级医院应将双方签订的《特聘主任协议》及相关材料在签约后10日内报市卫计委备案。 
（三）在双方协议试行3个月后，经三级医院提报，市卫计委“双主任制”审核评价小组对特聘主任选聘条件和实际履职情况进行审核考核。经审核考核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由市卫计委发放特聘主任证书，并由卫计委按本办法规定发放补助。经审核考核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市卫计委不发放特聘主任证书、不发放相应补助，由申报医院自行履行双方协议，并可有一次继续履约3个月后重新提报审核考核的机会。 
四、特聘主任的审核和考核管理 
（一）市卫计委成立“双主任制”审核评价小组。评价小组由市卫计委领导、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组成，负责对申报的特聘主任人选的资格条件、协议条款、实施情况等进行审核评价。审核评价小组的审核评价意见，应提交市卫计委党组会议或办公会议审核通过。 
（二）市卫计委审核评价小组应在三级医院提报1个月内，组织对新聘特聘主任进行审核考核，并及时回复审核考核结果。 
（三）已由市卫计委聘任的特聘主任，审核评价小组每年定期组织对特聘主任进行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兑现相关待遇。 
五、特聘主任协议终止 
特聘主任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三级医院应报市卫计委同意后终止协议： 
（一）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二）有违背学术、职业道德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不适宜担任特聘主任的情形。 
六、支持政策 
（一）市卫计委根据《特聘主任协议》及特聘主任履职情况，对实施“双主任制”管理的医院，按每位特聘主任每月1.5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主要用于特聘主任的津贴、住宿、伙食和交通等补助。对实施“双主任制”管理并取得突出成效的学科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二）市卫计委对特聘主任在执业注册、人才评审、科研立项、学科评审等方面予以支持。 
（三）与特聘主任所在单位建立共建关系。必要时市卫计委根据与共建单位签署的《“双主任制”共建协议》，按照特聘主任签约人数和履职情况拨付“双主任制”管理费。 
七、医院职责 
三级医院应制定实施“双主任制”科室管理细则，明确特聘主任、执行主任职责权限，建立健全双主任有效沟通渠道。主要领导要切实关心特聘主任在厦工作和生活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特聘主任、执行主任履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执行主任做好科室日常管理工作，并为特聘主任在科室管理、临床医疗、科研带教、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提供及时、周到、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各医院应建立特聘主任业绩档案和本院考核管理机制。 
八、符合本办法条件的特聘主任，若同时符合《厦门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培养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要求，可同时参与柔性引进人才的申报评审，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由厦门市卫计委负责解释。 
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6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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